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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投诉：
距离保质期只剩 9 天时间

近日，市民计先生向与本报合作的市
民信箱市民热线反映，7月3日在1号店购
买了250克的“ 优之良品休闲零食综合果
干”。3天后，当计先生收到包裹后，发现其
中一款名为“ 蔓越红莓”干果的保质期仅
仅剩9天的时间。

据计先生介绍，在发现这一问题后，
他首先打开了该食品的销售页面，结果通
篇看下来并没有看到有关该食品的生产
日期，更不要说提醒消费者该商品即将过
期的告示。“ 作为商家肯定是要以诚信为
本，怎么能将快要过期的食品卖给消费
者？”计先生认为，商家最起码应该在销售
页面上将食品的生产日期明确告知消费
者，这样在选购的时候，消费者才能做到
心中有数。

商家反馈：
是发货过失并不是有意行为

记者随后联系了1号店方面，据其客
服人员介绍，他们也仅仅是提供一个销售
平台，而具体的买卖行为还要联系卖家。
根据1号店工作人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计
先生所购买的卖家“ 旺和东工食品专卖
店”，正如计先生描述，在其销售页面上，
除了生产日期外关于产品的其他介绍都一
应俱全，面对计先生的投诉，该商家向记者
解释称，“ 这可能是发货过程中出现的过
失，并不是有意要将快过期的产品卖给消
费者。”随后，对方还表示已经和计先生协
调过，会将新的产品第一时间为他寄出。

至于为何不将食品的生产日期明确
告知消费者，该卖家表示由于商品库存量
较大，且每个同款食品的批次号也是各有
不同，如果要将所有食品的生产日期都标

清楚实在是来不及。“ 因为每天的销售量
都挺大的，那么及时变更食品的生产日期
实在来不及，所以就干脆不标注。”

记者调查：
几乎无网上卖家做出临保食品提示

不标注生产日期，不将临近保质期的
食品主动告知消费者，是唯独1号店一家
还是已经成为网店卖家集体默认的行为？
记者随后查看了淘宝商城、京东商城等几
大知名网商，结果与1号店的情况相同，几
乎每家专营食品的网店页面上，除了生产
日期外，其他的产品说明都很详细。

在1号店销售进口食品的页面上，其
中一款名为“ 尼西亚金黄乳酪味惊奇脆饼
干”的商品问答栏口中，记者看到有消费
者询问到该款饼干的生产日期，而1号店
给出的回复是，“ 由于商品库存批次不同，
具体生产日期请以收到的实物为准，同时
我们承诺到货的商品不会临近保质期，请
放心选购。” 这边是消费者提前询问生产
日期的情况，而在京东商城上，记者看到
在一款名为“ 韩国EDO杏仁饼”的商品评
价栏中，买家“ cora_yc”评价称，“ 挺好吃
的，不过时间过了大半年了”。没有生产日
期，没有相关临保食品的提示，作为消费
者网购食品似乎成了一件麻烦事。

对此，记者也询问了淘宝卖家，他们
的回复是“ 保质期为1年的产品，基本都是
最近3至5个月左右的，因此也不需要特别
标注。”与1号店、京东商城的回复一样，在
发货之前商家们都会先仔细查明产品的
生产日期，一般不会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
卖给消费者。“ 由于我们产品流通量大，产
品的生产日期来不及更新。” 京东商城的
工作人员解释称道，公司并没有规定商
家，一定要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集体归类
并且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消费者。

1号店买到临保食品 商家是否应明示
消费者盼网店学实体店自觉进行临保商品管理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日前，上海市消
保委发布《“ 霸王条款”与企业不合理做
法系列点评之四》，此次点评针对餐饮行
业，上海市消保委律师志愿者、上海市沪中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董敏华律师作为本期点
评专家认为，在事先无约定的情况下，饭店
强收“ 餐位费”以及饭店只提供消毒餐具
收取“ 餐具使用费”的做法，均为“ 霸王”
做法。市消保委敦促餐饮行业的经营者自
查并改正“ 霸王条款”与不合理做法。

事先无约定，饭店却要强收“ 餐位费”
消费者曹先生反映，其一行9人在某饭

店用餐，其中还有一位两岁的小孩。结账
时，曹先生发现账单上有“ 餐位费9人、18
元”。曹先生认为，饭店事先并没有说过要
收餐位费，况且连两岁的孩子都要收，也太
不合理了，于是他就与饭店交涉。饭店表
示，每人2元餐位费，按人头算，无论大小，
这是饭店的“ 规矩”，不需要事先告知。

点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
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饭店经营

者在事先未告知或约定的情况下向消费
者收取“ 餐位费”有违公平合理原则。饭
店经营者的上述做法既侵害了消费者的
自主选择权，也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更是有强制消费者进行消费的情形，消费
者当然有权拒绝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强
制交易行为。

饭店另行收取餐具使用费是否合理？
消费者邓先生反映，现在很多饭店以

安全卫生名义，不提供免费餐具，只有塑
料纸包装的消毒餐具，且要向消费者收取
餐具使用费。

点评：饭店向消费者提供免费餐具是
餐饮业的交易惯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餐具、饮具和盛
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
净、消毒”。因此，向消费者提供经消毒并
达到卫生标准的餐具是饭店经营者应尽
的义务，也是消费者就餐消费的先决条
件。饭店经营者的上述做法显然侵害了消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有权拒绝接受
这种强制消费的行为。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进入暑期，教
育培训迎来消费高峰。与此同时，相关投
诉呈现增多态势。昨日，市消保委发布第8
号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应理性选择培训
班，对于教学场地、师资力量等一定要先
期实地查看、了解。

退费承诺不足信 参加培训需理性
一家培训机构的业务员称课程开始

后14天内可无条件退费, 市民姜先生便签
了价值3万多元的培训合同。开课10天后，
姜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再去上课，提出退
费要求。不料，商家迟迟无答复。

市消保委表示，目前，有部分教育培
训机构缺乏诚信，他们虽然事前信誓旦旦
地承诺“ 无条件退费”、“ 无理由退班”
等，但是事后用各种事由来搪塞、拖延践
诺，甚者于矢口否认当初的承诺。对此，消
费者应该理性选择培训班，不要看到相关
商家承诺无条件退费、退班就冲动报名。

师资名不副实 资质还须看清
消费者郭女士让小学1年级的孩子参

加某培训机构的寒假数学补习班。报名咨
询时，该机构声称授课老师具有“ 多年教
学经验”，并且都是名牌师范大学的本科
生、硕士生。不料，在补习的过程中，授课

老师不但不能抓好课堂纪律，而且教授的
加减算术屡有错误。

市消保委介绍，目前市场上的教育培
训机构种类繁多，师资力量参差不齐。在
选择教育培训班时，消费者对于教学场
地、师资力量等一定要先期实地查看、了
解。同时，还可采用网络搜索的办法来查
询网友对相关机构的评价，以考察核实商
家的相关资质情况。

“ 霸王条款”有猫腻 看清内容再签约
消费者朱小姐参加一家进修中心举

办的商务英语培训班。由于该中心招生情
况不佳，拖延了2个月再开课。对此，朱小
姐表示不满意，要求全额退费。但是，商家
回复称：根据培训合同约定，消费者正常
付费报名上课，校方不能按时开课的，必
须扣除相关学杂费后退还部分款项。

市消保委提醒，目前，有部分培训机
构预先在《 培训合同》、《 学员手册》等中
加入“ 学员报名交费后，不办理退费手
续”等“ 霸王条款”。对此，消费者在签订
培训合同时要看清内容再签名。如果遇到
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可以予以拒
绝接受并要求培训机构修改。如果培训机
构不处理，可拨打12315向工商部门或消
保委反映。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本报报道市民
胡先生买雪佛兰汽车未能按约领到4000
元油卡一事后，相关各方迅速反应。胡先
生告诉记者，在本报报道见报后，他一连

接到来自上汽通用、雪佛兰4S店、销售员
的三个电话，三个电话都是要他去拿油
卡，由于他自己前两天没空，将于今天前
去拿油卡。

餐位费、餐具使用费
饭店收了就是“ 霸王”

暑期教育培训行业投诉增加
报名前先去实地考察一下

》回音壁

《 买车送油卡 车主没拿到》后续

投诉者连接三个领油卡电话

市民计先生在
1 号 店 网 购 了 250
克优之良品休闲零
食综合果干，其中
一款名为“ 蔓越红
梅”干果的保质期
仅剩下9天时间。

虽然他已经和
1号店及该食品供
应商联系过，对方
答 应 给 他 重 新 调
换。但计先生却反
映，在购买时，其销
售页面上并未明确
告知该商品即将过
期。

本报记者 朱迪

上海工商部门表示，对于实体店销售
临保食品，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是：鼓励
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临近保质期食品提
示制度，将临近保质期食品集中陈列出
售，并向消费者作出醒目的提示，这不是
一项禁止性规定，而是推荐性要求，尤其
针对网店销售临保食品还没有任何管理

要求。
据记者了解，我国没有法律规定一定

要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预先向消费者做
提示说明，而这完全取决于商家的自愿。
所以，消费者在购物时，应该先将产品的
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查看清楚再选择是否
购买。

暂无法规要求商家明示

余儒文 绘


